
安 康 市 公 安 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分局，局属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促进公安局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有效开展，根据《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，结

合实际，现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压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任

市公安局成立以局分管领导任组长、各警种部门主要负责人、

各县（市）分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的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领

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指挥中心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，指挥中心秘书

科指定专人负责，按照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制定实施方案，落实工

作措施，督导工作进度，沟通反馈信息，提出协调建议，压实工作

责任，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各项日常工作。

二、把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点

围绕公安中心工作，针对群众关切，主动、及时、全面、准确

的发布权威信息。在出台重要政策法规、便民利民措施以及筹办重

要会议时，统筹考虑相关信息发布、新闻宣传的方案，力争做到公

安业务工作与信息发布同源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容涉及交警、治



安、禁毒、出入境等多警种、多部门的工作信息。紧紧围绕政府重

点工作和公众期盼，结合公安工作特点，积极做好主动公开工作，

及时公开预算决算等重点政府信息，着力推进重要警务信息的公开

工作。

三、确保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范化

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受理群众

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结合我局实际情况，按照《陕西省政府

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示范文本》依法答复群众，严格履行依申请公

开信息的公开程序受理、办理和反馈工作。在受理、审查、答复、

送达等环节加强把关，确保各环节程序合法、内容规范，做好群众

工作。及时掌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动态和新要求，对一些影响

面广、敏感度高的问题做到早了解、早防范、早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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